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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在〈沒有唐山媽？拓墾時期臺灣原漢通婚之研究〉（黃樹仁 

2013）一文指出，臺灣拓墾時期原漢通婚確實發生，但佔漢人婚姻比例

不高。有限的原住民血緣進入漢人群體，透過漢人間三百多年的通

婚，以及原住民陸續漢化而融入漢人社會並通婚，使原住民血緣在當

今臺灣漢人之間廣泛而稀薄的分佈。

族群遺傳學家陳叔倬教授在其〈基因（血緣）「擴散而稀薄」是否合

理？回應黃樹仁的〈沒有唐山媽？拓墾時期臺灣原漢通婚之研究〉〉（陳

叔倬　2014）文中，同意原住民基因在當今臺灣漢人之間確實是稀薄分

佈，但否認其為廣泛散布。陳教授的理由是，遺傳學上的遺傳漂變

（genetic drift）作用使少數原住民基因不可能廣泛擴散於漢人之間。

身為歷史社會學家，筆者的遺傳學修養當然無法與陳教授相比。

但筆者研究社會史，族群遺傳亦在研讀範疇。威斯康辛學生時代長期

擔任統計課助教與講師，對族群遺傳學基礎之一的統計學也不陌生。

以下是本人對陳教授評論的回應。

陳教授認為遺傳漂變作用使少數原住民基因不可能廣泛擴散於漢

人之間。此一論點有兩個嚴重誤謬。首先，基於統計學上極大樣本將

使抽樣誤差極小化的原理，我們可以推論，漂變作用固然會影響個別

基因的散佈，但對族群通婚後為數龐大的族群基因的分佈影響極微。

研究族群通婚需要的概念是人口擴散，而非漂變。陳教授在此引用漂

變作用乃是選錯了概念工具，無謂的浪費力氣來爭論無關的事情。其

次，根據國際學界對歷史上族群通婚後基因分佈的研究成果，我們可

以認定，陳教授所謂有限的原住民基因不可能廣泛散佈於今日臺灣漢

人之間的說法，完全違背了當今國際遺傳學界對此種議題的理解。

先論陳教授錯誤的引用遺傳漂變此一無關概念的問題。

遺傳學所謂的漂變，乃從統計學的抽樣誤差概念而來。當我們從

某一母群體隨機抽取一個樣本時，樣本裡任一特徵的分配（例如，是否

支持某一政黨）通常不會完全與母群體一致。樣本分配與母群體分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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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異，就是抽樣誤差。這是為何使用抽樣調查來預測選舉結果時，預

測不可能完全精確。運氣極背時，誤差可能很大。但另一方面，統計

原理也告訴我們，樣本愈大，抽樣誤差愈小。因此我們可以透過擴大

樣本數來降低抽樣誤差，提高預測精確度。這是為何現代民意調查通

常使用一、二千人的大樣本。這般樣本，通常已可將抽樣誤差降低到

使選舉預測與實際結果只相差兩三個百分點。

將抽樣誤差的概念運用於遺傳學，最簡單例子是親子之間的性比

例差異。生小孩就像抽樣，小孩性別乃隨機決定。但一夫一妻所生的

子女，剛好與父母一樣男女各半的機率不到一半。更常見男多於女或

女多於男。偶而也會出現連生七八個兒子或連生七八個女兒的極端案

例。原因在於僅僅一個小家庭，樣本太小，抽樣誤差可能很大。但若

以幾千人的村莊為觀察單位，則男女小孩比例通常可以達到將近各

半。原因是大樣本降低了抽樣誤差，使樣本分配趨近母群體分配。

遺傳學的漂變概念正是此般隨機抽樣概念的延伸。子代的基因來

自父母各半，父親或母親的某一特定基因是否會傳給某一子女，乃是

隨機。但若某一基因對子代的生存機會沒有利害差異，因此天擇作用

沒有發生，則該基因在後代的分佈就是隨機分配。每一代生育就如同

一次隨機抽樣。既是隨機抽樣，就會發生抽樣誤差，也就是樣本分配

與母群體分配有異。某一基因可能因為代代累積的抽樣誤差而在後代

裡分佈愈來愈廣而變成普及全族群，或者分佈愈來愈少而最終消失。

這就是所謂的漂變。

但漂變既是基於抽樣誤差，則在人口小而孤立的族群裡比較顯

著。當群族龐大時，基於大樣本會降低抽樣誤差的原理，後代的基因

分配通常比較穩定，也就是漂變現象較不顯著。要使某一基因漂變到

普及或消失，需要很多世代。1

1 遺傳漂變的概念可參見維基百科的 “Genetic Drift”。中文書裡比較通俗的解說，可見
Cavalli-Sforza & Cavalli-Sforza的《人類大遷徙：我們來自於非洲嗎？》，頁124-130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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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叔倬教授認為原住民基因在當今臺灣漢人之間不可能廣泛分

佈，理由是他認為原漢通婚既然比例不高，則為數有限的原住民基因

應該會透過漂變過程而無法廣泛散佈在漢人之中。

陳教授對漂變的理解有兩個誤謬。一是選擇性的理解漂變的概

念，以及忽視樣本規模。二是將個別基因的遺傳機制混同於族群遺傳

機制，以致於將不相關的漂變概念引用於討論原漢通婚的後果，徒然

浪費力氣。

先論陳教授選擇性的理解漂變概念與忽視樣本規模。

前已述及，漂變是指透過一代代的抽樣誤差累積，某一基因在族

群後代的分佈可能愈來愈廣泛而最終變成普及，或愈來愈稀少而最終

消失。二者之一究竟何者發生則屬運氣，需要經驗檢證。因此，某一

原住民基因進入漢人群體後，或者愈來愈普及於漢人全體，或者愈來

愈從漢人群體消失，兩種後果在邏輯上都可能。但陳教授卻在未經檢

證究係何者發生的情況下，一口認定後果必然是原住民基因不可能愈

來愈普及於臺灣漢人群體，這是先驗性、選擇性的將漂變此一概念套

用於臺灣原漢通婚，或者說根本是將漂變的概念砍除了一半。

與此相關的問題是陳教授忽略了樣本規模。臺灣史上原住民人口

雖遠少於清初以後來臺漢人，但直到目前始終維持數萬人口。原住民

女性雖然多數並未嫁給漢人，但每世代原住民畢竟數以百千的與漢人

通婚，或漢化而融入漢人社會。這過程到目前還持續進行，絕非如陳

教授所言「早先流入漢人基因庫的原住民基因並不多。其間更長期缺乏

新的通婚」。因此，長期累積的原漢通婚後代每代動輒千人、萬人。如

此人數在統計上已屬大樣本，足以造成每一代與上一代相當趨近的分

配。尤其臺灣原漢通婚僅短短兩三百年，十幾世代，族群大而時間

短，漂變效果不明顯。因此，使用漂變概念來討論臺灣漢人間的原住

Cavalli-Sforza的《追蹤亞當夏娃：從演化歷史看基因、民族和語言的關係》，頁75-79。

001-200-一般論文.indd   178 2014/9/18   下午 10:10:28



179基因當然可能擴散而稀薄分佈

民基因消長並無意義。

這使我們進入更嚴重的問題，也就是陳教授混淆了個別基因的遺

傳與族群遺傳。漂變現象涉及的是個別基因的遺傳，而非族群遺傳。

理由是人類基因數約二萬，而非僅僅一個。每一基因更可能包含不只

一處變異。兩族群通婚時，個別基因可能因代代累積的抽樣誤差而發

生漂變，逐漸普及於全族群或逐漸消失。因此漂變確可解釋個別基因

的散佈。但個別基因的散佈與族群通婚後的族群遺傳是兩件完全不同

的事。

就兩族群通婚後的遺傳分佈而言，來自兩族的基因數以萬計，其

命運各不相同。有的基因愈來愈普及，有的愈來愈失傳。正負相抵，

就整個基因庫而言，極大樣本將使抽樣誤差極小化，使樣本分配趨近

母群體分配。因此，兩族通婚後，兩族眾多基因各自運氣有差，在後

代的分佈各有多寡，但其平均值大體反映了通婚時兩族各自對後代的

基因貢獻比例。也因此，研究族群通婚時，最重要的概念並非漂變，

而是研究族群基因總體在後代之分佈的人口擴散（demic diffusion）。人

口擴散研究的正是族群移動後，透過通婚而產生的後世人口的基因分

佈。現代遺傳學已可從一群特定基因在現代人口中的分配來推論古人

的移民路徑與通婚過程。2

例如，遺傳學家已普遍認定，現代歐洲人是大約一萬年前以來逐

次從中東進入歐洲的農耕民族與原居歐洲之漁獵民族混血的後代。當

今「所有」歐洲人都帶有兩者的基因，其中平均大約兩成來自中東農業

移民（Olson 2004: 203; Cavalli-Sforza & Cavalli-Sforza 2000: 182-205; 

Cavalli-Sforza 2003: 145-169）。但這並非指今天歐洲人只有兩成帶有中

2 對一般讀者而言，上述論點的最精簡參考資料是《科學人》雜誌2008年78期上的三篇
短文，包括Gary Stix的〈追溯人類的DNA足跡〉、李輝、金力的〈重建東亞人群的族
譜〉，及鄒嘉彥的〈尋根之旅：跟著語言走〉。比較詳細討論可見Olson的《人類基因
的歷史地圖》、Cavalli-Sforza的《追蹤亞當夏娃：從演化歷史看基因、民族和語言的關
係》、Cavalli-Sforza & Cavalli-Sforza的《人類大遷徙：我們來自於非洲嗎？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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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基因。

又例如，千年以前匈牙利人祖先征服匈牙利原住人口，改變其語

言，但征服者基因只佔通婚後代人口基因成份至多百分之三十。再經

往後與他族混血，今日匈牙利人來自東方的烏拉爾基因僅佔10%

（Cavalli- Sforza 2003: 208）。但這並非指今日匈牙利人僅有一成帶有古

匈牙利基因。

又例如，研究尼安德塔人基因的專家Svante Paabo最近結論是，三

萬年前滅絕的尼安德塔人曾與現代人祖先混血過。今日歐亞兩洲人口

平均有一至二百分點的基因來自尼安德塔人。3這當然也非指今日歐亞

人口僅有1-2%的人帶有尼安德塔人基因。

上引這些國外研究已足以指出，陳教授所謂基因遺傳「不可能同時

有擴散及稀薄兩種分佈同時出現」的說法是完全違背族群遺傳學理。陳

教授拒絕「擴散而稀薄」的觀念，而將尼安德塔基因佔今日歐亞人基因

的平均比例解讀成帶有該基因者佔人口的比例，其實是完全誤解了當

今遺傳學的發現。

總之，族群通婚導致各族基因普遍混合出現在後世子孫身上是很

正常現象。最簡單的常識性理解是，每人有兩位父母、四位祖父母、

八位曾祖父母、十六位高祖父母。以此類推，十世前祖先有1,024人。

臺灣原住民人口從不曾低於全臺人口百分之一。臺灣每人過去兩三百

年間上千的先祖裡，只要有幾人曾經原漢通婚，則後世子孫多少帶有

兩族基因不是很正常嗎？假設某漢人家族僅有高祖母是原住民，而她

共有一百名玄孫，則這些玄孫百分之百都有原住民基因，但原住民基

因僅佔每人基因的十六分之一。另一家族僅有曾祖母是原住民，而她

共有五十名曾孫，則這些曾孫也是百分之百帶有原住民基因，但原住

3 Svante Paabo的研究結論出現在其2014新書Neanderthal Man: In Search of Lost Genomes。

筆者在此引用的是2014年4月他在《紐約時報》網路版的讀者投書 “Neanderthals Are 
People, Too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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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基因僅佔每人基因的八分之一。這兩家族難道不正是原住民基因廣

泛而稀薄散佈的例子嗎？

既然現代歐亞人口普遍帶有三萬年前的尼安德塔人基因，所有現

代歐洲人都帶有萬年來的中東移民基因，則遲早臺灣漢人會普遍帶有

原住民基因有何奇怪？當然，臺灣原漢通婚僅短短三百多年，十幾世

代，有些來臺較晚的漢人家族可能尚未透過通婚而導入原住民基因，

因此目前究竟有多少比例的漢人已帶有原住民基因確實有待精確調

查。陳教授身為遺傳學家，應該去精確推算今日臺灣人帶有原住民基

因者的比例，以及每人身上原住民基因的平均比例，而不是先驗的否

定原住民基因廣泛分布的可能，因為這已違背了族群遺傳學的基本邏

輯。

為何陳教授會違背本行的族群遺傳學基本邏輯，而否定原住民基

因在學理上可能廣泛分布於今日臺灣漢人？為何以這種研究沒有意義

為辭而拒絕研究當今臺灣漢人帶有原住民基因者的比例？甚至錯誤的

引用不相關的漂變概念與其他遺傳學名詞來進行無謂的爭議？原因在

於，此一理應客觀探討的科學議題已經嚴重受到當今臺灣的國族認同

爭議影響而導致兩極化情緒對抗。

如果今日臺灣漢人普遍多少帶有臺灣原住民基因，表示我們與大

陸漢人的基因多少有差異。對於汲汲於主張臺灣人不是中國人的研究

者而言，這證明了「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」，正如林媽利的書名所示

（林媽利　2010）。但對於認同中華民族的研究者而言，地廣人眾的漢

人因為各自與不同的周邊鄰族通婚，各地漢人本就基因略有不同。臺

灣漢人與大陸漢人略有基因不同並無特殊意義，我們仍是一個民族，

這正是陳叔倬教授的立場（陳叔倬、段洪坤　2008）。

人各不同，即使父子兄弟也不完全相同。但到底要多少不同才構

成有意義的差異，則是個人主觀認知問題，每人判斷標準都可能不

同。不論是林媽利宣稱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，或陳叔倬認定我們流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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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同的血液，都是反映他們個人的國族認同，而非科學。科學家當然

可以有個人的認同，但沒有權利替讀者決定認同。更不應為支持自己

的政治立場而選擇性的從事研究或解讀研究成果。

正如同玻璃杯裡裝了相當於杯容量50%的水，有人堅持這是相當

空，有人堅持這是相當滿。空、滿都是主觀感情評價，而非科學陳

述。科學無法決定個人的國族認同，科學家個人的國族認同也不應干

擾科學研究。統獨認同留給讀者自己決定，科學家們請嚴謹陳述事實

即可。陳述事實時，請盡可能以數字表述，避免文采飛揚，更應避免

用無關宏旨的科學詞彙來轉移爭議焦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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